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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机构】 　 得荣县委政法委设置办公室、 维

稳防邪指导股、 综治和社会治理指导股、 矛盾多

元化解办、 政工室等股室 5 个。 有行政编制 8

名, 含单列管理行政编制 1 名。 其中, 书记 1

名, 常务副书记 1 名 (正科级), 副书记 2 名,

政工室主任 1 名, 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领导

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 1 名, 专职委员 2 名。 机

关工勤人员 1 名。

在太阳谷广场开展市 (州) 域社会治理宣传工作

【社会治安综合治理】 　 扎实推进综治中心

规范化建设, 各乡镇完成规范化综治中心建设,
覆盖率 100%。 持续推进网格化服务体系, 建成

13 村 155 个 “雪亮工程” 摄像头及 56 个村 280
个监控点位运行正常, 整合公安天网 65 个摄像

头进入综治中心。 全县建设县级监管中心 1 个,
乡 (镇) 分中心 12 个 (行政区划调整后 10 个乡

〔镇〕 分中心), 居委会管理站 15 个。 全县划分

网格 138 个, 其中县城网格 4 个, 村级网格 127
个 (行政区划调整后 100 个村), 寺庙网格 7 个。
其中, 4 名城区网格员、 7 名寺庙网格员为专职,
100 名村级网格员为兼任。 各层级网格员配备率

100%, 确保网格化服务管理全覆盖。 健全特殊

人群管理, 对在册安置帮教 (刑满释放) 人员及

社区矫正人员进行严格分类管理, 对全县留守儿

童进行全面清理与登记, 按要求签订监护确认书

并录入全国留守儿童系统。

【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创建】 　 提高政治站

位, 强化组织保障。 及时配齐配强 “一套” 班

子, 全面提升统筹协调和推动落实。 制定完善

“二套” 方案, 认真梳理和分解 117 项任务清单,
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。 建立完善 “四项” 制

度、 “五大” 机制, 激发各方力量参与市域社会

治理工作, 保障工作有力推进。 加大宣传引导,
不断凝聚工作合力。 开展各类宣讲 30 余场次,


